
������重庆是我国目前重点城市中唯
一强制施行商品房销售以“套内建筑
面积”计价的地方。

早在 2002 年 6 月，重庆人大常委
会就通过了《重庆市城镇房地产交易
管理条例》， 要求： 商品房现售和预
售， 以套内建筑面积作为计价依据，
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权证应当

载明共用部位及设施。 该条例于当年
8 月 1 日施行， 宣告重庆在全国率先
强制施行商品房销售以“套内建筑面
积”计价的政策，不按这一计价依据
销售的开发商，将由房地产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商品房交易金
额 5%~10%的罚款。

谈及重庆为何要做强制改革商

品房计价方式的“先驱”，时任重庆国
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市场处处长的

曾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最大
的目的在于让消费者明明白白购房，
最大限度地减少房地产交易纠纷，保

护购房者的合法权益。 ”
张大伟表示， 国内有很多独有、

少有的房地产交易现象，比如公摊计
价、期房销售、二手房双边代理，从未
来趋势看，这些都随着房地产市场发
展或有改变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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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跃进表示，房产税按套内面积征收
引发民怨较小 。 从购房者的角度来
看，在买房时少了一个顾虑。 从更长
远的观点看，未来要建设开放式街区
小区环境 ， 公共通道部分该如何征
税、会否增加公摊面积 、如何缓解社
会矛盾，都值得深思。

专家认为 ， 住建部此次发布的
《住宅项目规范》 征求意见稿虽然离
真正废除“公摊面积”还很远，但能够
在市民中引发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说
明我国在法律层面真正废除“公摊面
积”的时机已经到来。

观察
可学重庆经验

最大限度减少交易纠纷

������张大伟认为，这只是一个工程建
设规范公开征求意见稿，距离正式文
件还很遥远， 即使成为正式文件，也
不确定是建议标准还是规定强制标

准。 从政策内容看， 包括了住宅、商
业、工程建设等方方面面 ，包括全装
修交付等等政策，这些政策起码 5 年
内落地可能性非常小。

专家认为， 这是一个针对工程建
设方面的标准规范，约束的主要是工
程建设方面。 我国商品住宅交易环节
的主要依据是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
法》，要取消“公摊面积”，首先需要修
改的是《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或者
在更高层面上进行立法或者修法。

专家释疑
规范能否取消公摊？

������张大伟表示，是否套内计价政策
对于购房者实际购房成本基本无影

响，主要影响的是部分打着政策擦边
球卖低得房率房子的开发商。 套内面
积计价影响最大的是期房销售，对于

现房和二手房， 购房者更容易计价。
另外，对于购房者而言 ，物业费等因
为建筑面积衍生的收费也有可能降

低。

取消后导致房价上涨？

������一名业主提出，套内计价推行之
后，不动产登记的确权范围是否会改
变？ 专家表示，二手房的价值不会因
此减少，市场价 500 万元，公摊 20%的

100 平方米的二手房，如今算按照 80
平方米的套内面积计价，肯定不会降
价到 400 万元， 而是继续按照 500 万
元的价格出售。 （据《北京青年报》）

带公摊房屋价值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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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部发文 买房和“公摊”说再见？
������2 月 18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方网站发布《关于〈城乡给水工程项目规范〉等 38 项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全文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其中《住宅项目规范(征求意见稿)》的第二部分 2、4、6 条指出，“住宅建筑应以套内使用面积进行交易”。 这是住建部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明确提出房屋应由套内面
积来进行交易。

虽然住建部发布的只是规范性文件的征求意见稿，但还是引发了市场热议，许多业内人士将其解读为我国废除房地产交易中“公摊面积”的一个信号。

������目前我国公摊的测算主要是依据
2000 年 8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产测量规范》执
行。 《房产测量规范》可分摊的公用建
筑面积即公摊面积为： 大堂、 公共门
厅 、走廊、过道、电（楼 ）梯前厅 、楼梯
间、电梯井 、电梯机房 、垃圾道 、管道
井、水泵房、消防通道、变（配）电室、值
班警卫室等， 以及为整幢服务的公共
用房和物业管理用房以及其他功能上

为该建筑服务的专用设备用房。
不少房地产业内人士表示，“公摊

面积”的概念就是源自香港楼市。但在
2013 年起，香港实行住宅物业销售新
规，“公摊面积”被逐步废止。

目前， 我国住宅建筑主要以建筑
面积进行交易， 这样会出现同一项目
的建筑面积相同， 而套内使用面积不
同的问题， 加剧了购房者和开发商的
矛盾。部分业内专家认为，公摊面积是

房地产市场“最不透明的一项指标”。
去年 8 月， 新华每日电讯曾刊发

《买 100 平方米得 70 平方米： 公摊面
积七大乱象》 揭露公摊面积带来的种
种， 指出在当前全国房价企稳的情况
下，部分房地产开发商为获利，频频打
起住房公摊面积的主意，“买 100 平方
米得 70 平方米”， 个别商品房公摊面
积比例甚至超过 50%。 公摊面积 “猫
腻”严重影响了群众的居住获得感。

新华社亦发表评论 《买 100 平方
米房子只得 70 平方米 “公摊面积”让
我们很受伤！ 》指出，公摊面积缺少标
准、管理混乱，不仅会让消费者在购房
时需支付更多房款， 更使之在未来要
支出物业费、取暖费等更多成本。而随
着房屋精装修政策乃至未来房地产税

出台， 购房者遭遇到的问题还将进一
步加剧， 产生的各类矛盾也将愈发尖
锐。

乱象
买 100平方米得 70平方米
公摊面积缺少标准

������公摊的具体面积在各个城市也有
所不同。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
介绍， 很多人看深圳的住房单价高，
其实是因为深圳“偷面积”（变相赠送
阳台等住宅面积）部分比较多。 以北
京为例，平均单套房成交面积在 121.8
平方米，而深圳则只有 100 平方米。实
际原因并非北京的套内面积更大，而
按照建筑面积计算，北京的房价明显
被摊平了。从全国看，公摊系数在 15%
~25%的比较普遍，部分不规范的城市
有超过 30%的住宅公摊系数。

以北京一套最近入市的商品房住

宅为例，实际商品房住宅的套内面积
是 141 平方米， 但增加公摊后就变成

了 173.7 平方米， 多出了 18%的公摊
面积。 而平均单价也从套内的 10.8 万
元变成了 8.8 万元，降低了 19%，这给
购房者带来价格的错觉。 如果按照套
内面积计算，北京的“房价数值”恐怕
还要增加 20%左右。

国外房地产市场有无公摊？ 实际
上， 国际通行的房屋交易计价单位多
为所见即所得的套内面积， 国内对此
虽无统一规定， 实际操作中却普遍采
用建筑面积计价。张大伟认为，国外基
本都是街区制， 公共部分都是政府维
护的多， 国内出现公摊的核心主要都
是小区制，公共空间建设依赖开发商，
开发商只能从业主身上“薅羊毛”。

分析
各地公摊系数不一

给购房者带来价格错觉


